Idol 偶像 英文「偶像」一詞（idol）源自希臘文的eido{lon，而eido{alon又屬於一組含義極廣的詞語，包括charakter（英︰character），指記號、印記；idea，觀念（希臘哲學極重要的詞語，惟不見於新約）；eiko{n，複製品、形像；typos，表記、複本；homoio{ma，表象；apaugasma，反映、迴光；hypodeigma，例子、證據等。這組詞均有一共同意思，即「代表」，它本身不是亦沒有所代表的真體。舊約的神禁止人為祂樹立任何形像來代表祂，故「偶像」eido{lon一詞在聖經都是用在反面的意義，因為它本身既無所代表之神祇實體，偶像與它代表的亦沒有關係。絕對的一神觀不容許設立任何形式的偶像，因此七十士譯本的eido{lon，雖是代表舊約聖經中大約十五個希伯來詞語（包括gillu^l|^m，利二十六30；結六4及下；t#ra{p{|^m，創三十一19）等，它們全是表達一種輕視或責備的意義。這種用法到了晚期猶太教都沒有改變（如︰拉一7；馬喀比一書十83；四書五2；十二使徒遺訓六3）。
　　但說偶像並不代表任何實體一說法，只是相對於耶和華是惟一的真神，因此是具有惟一之真體的信仰而言。舊約有時亦稱偶像之背後是撒但（Satan{\LinkToBook:TopicID=1044,Name=Satan}）的力量，是可憎的，也是必要被消滅的，特別是指亞舍拉（代下二十四18）。此等勢力常以即時可見之力量來迷惑眾人，使人以為它比耶和華更有力量，不少以色列人就被吸引過去了。這種情形在亞述及巴比倫稱霸中東時尤為嚴重。耶四十四15～19，結第八章均記述以色列人受偶像崇拜影響到怎樣可怕的境地，而先知提出神必審判的警告亦是極其嚴厲的（賽十11；耶九13～16；結八17及下），他們對偶像的諷刺亦最為無情（結八10；代上十六26；代下二十五15；何八4及下，十三2；耶十四22；哈二18及下），但最生動的是賽四十18及下，四十四9～20，四十六1及下。此傳統到了晚期猶太教仍然保留著（如所羅門智慧書十四15；巴錄書六章之耶利米的信）。
　　死海古卷中的偶像常是就寓意法來用，與現代用法相似（IQS 2:11; 17; 4:5; IQM 4:15, 19; IQ 22; 4 Qflor 1:17; CD 20:9； 參 A. R. C. Leaney, The Rule of Qumran and its Meaning, 1966, pp. 134f.）。
　　新約用的eido{lon有指實物，亦有從寓意法來用。祭物獻給偶像就是指實物，此問題在哥林多書信討論得最為詳細。但從寓意法來用，更是新約特色之一，特別是指心中的貪念（弗五5；西三5）；因為貪慾叫人的心偏離基督，以所要之物代替基督的地位。
　　新約論偶像是從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的角度出發。福音書沒有提及偶像的問題，因為在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，偶像根本沒有地位。但當福音傳到外邦，如安提阿，問題就變得現實又嚴峻了。
　　首先，論到外邦人教會與耶路撒冷教會在該守的規條上，眾使徒均同意完全屬於猶太教傳統者（如割禮，Circumci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288,Name=Circumcision}），外邦人可以不必遵守，但有些是關乎基督信仰的，外邦信徒就必須遵守。其中之一就是禁戒吃祭偶像之物，因為偶像代表「鬼」，人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偶像只能帶來「污穢」（alisgemata），是信徒必須逃避的（徒十五20、29，二十一25）；這禁令為第一次使徒在耶路撒冷召開的會議一致通過。
　　第二，禁吃祭偶像之物，到了哥林多城就產生現實的問題（參楊牧谷，《作祂的僕人──哥林多後書研讀》，校園，1992）。該地巿場出售的肉食均曾獻給偶像，故嚴格遵守第一次大公會議的禁令，就差不多等於要信徒吃素了。保羅在林前第八和第十章, 頗靈活地處理這些問題。首先，他同意偶像算不得什麼；意思是說，偶像完全不能代表任何意義或力量。因此，放在偶像面前（「祭」）的食物，跟放在任何地方沒分別，只要自己的良心不受責備，他可以懷著清潔的良心吃巿場買回來的肉類（林前八4）。但跟著保羅提到一個更高的原則︰愛。倘若有信心軟弱（即受良心責備）的信徒自己過不了這一關，看見別的基督徒吃，他自己也會因為懷疑而跌倒，基督徒便有責任為了他的緣故而不吃。保羅自己的態度是︰「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遠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」（林前八9～13）
　　第三，保羅對偶像的寓意用法，對現代基督徒才是最具警惕力，這用法是源自耶穌的言論。耶穌在山上寶訓曾明言︰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；不是惡這個、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、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。」（太六24）瑪門是指「財利」，引伸之，它代表貪財或貪念，這正是保羅的用法。他在情慾之罪下，把拜偶像與種種貪念（pleonexia）等同，就如姦淫、邪術、仇恨、結黨、紛爭等（加五19及下；弗五5；西三5；另參啟九20及下，二十一8，二十二15）。任何形式的貪念都會蒙蔽及代替愛，包括愛人及愛神，代之以近乎病態的愛己，表達形式可以是愛名、愛權力和愛財利，它們是引致紛爭結黨的主因；這樣的貪念是把神旨意之外的事或物，當作神靈一樣來膜拜了。
　　對現代人來說，偶像可能以更狡猾的面具登場，名之為意識形態（Id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600,Name=Ideology}）；不知道反省的人，常會為某種看來是屬於真理的口號（如南非部分白人教會的種族隔離政策）而努力，卻其實只是為了私己的利益。神也者，只成了間接的參考點，最直接的仍是自己的得失，這是偶像崇拜的特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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